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88號

異  議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代  理  人  胡述民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創益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長安  

相  對  人  張愛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提存物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

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存字第一九一四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

擔保金面額新臺幣350萬元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

債票，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之3條及第240條之4條第

1、2、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

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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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無理

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符合上開法律規定，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暨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聲請人與相對人等間假

扣押事件，前經本院以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民事裁定

准許異議人以相當之擔保為相對人等供擔保後，得對於渠等

之財產於一定金額範圍內為假扣押在案。嗣後異議人以本院

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

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新臺幣（下同）340萬元，並聲請假

扣押強制執行訖。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

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

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

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茲因本案已

無假扣押之必要，且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

銷上開假扣押裁定，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

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取回上開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

1914號提存書所提存之擔保物，異議人已向本院聲請通知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

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為

此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10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請准

予裁定返還擔保物聲請人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

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

350萬元。異議人因前曾以取得勝訴判決結果向本院提存所

聲請取回提存物作業未獲同意，為此請准予裁定本案聲請返

還提存物，俾利異議人辦理取回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

號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

票，金額350萬元之擔保物。　　

三、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

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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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第106條自明。所謂訴訟終結，應從廣義解釋，包括撤

銷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及執行程序終結在內，最高法院88年

度台抗字第682號裁判要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本件異議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

號裁定，為擔保假扣押曾提供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

類第六期債票，面額340萬元，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

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又前開公債

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

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

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

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

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

面額350萬元在案。嗣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

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等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

字第1210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本院

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6年度存字第

3516號提存書、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與確定證明

書、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民事聲請撤回假扣

押強制執行狀、本院113年11月12日函、本院113年度司全聲

字第105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等件為證，堪認兩造間之假扣

押執行程序已終結，本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訴訟終結」之要件。異議人於撤回假扣押執行與撤銷假

扣押裁定後，續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

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

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有本院民事庭

114年5月23日函可據。從而，相對人因前開假扣押執行所受

之損害已往後確定不再發生，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行使

權利請求賠償，異議人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為由，

聲請本院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即屬有據。

復查無相對人對於異議人提起訴訟或聲請支付命令等行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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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件，是異議人聲請返還擔保金即提存物，經核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洵屬有據，應由

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

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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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88號
異  議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代  理  人  胡述民  


相  對  人  創益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長安  
相  對  人  張愛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提存物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存字第一九一四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擔保金面額新臺幣350萬元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之3條及第240條之4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符合上開法律規定，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暨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聲請人與相對人等間假扣押事件，前經本院以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民事裁定准許異議人以相當之擔保為相對人等供擔保後，得對於渠等之財產於一定金額範圍內為假扣押在案。嗣後異議人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新臺幣（下同）340萬元，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訖。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茲因本案已無假扣押之必要，且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取回上開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所提存之擔保物，異議人已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為此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10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請准予裁定返還擔保物聲請人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350萬元。異議人因前曾以取得勝訴判決結果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物作業未獲同意，為此請准予裁定本案聲請返還提存物，俾利異議人辦理取回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350萬元之擔保物。　　
三、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第106條自明。所謂訴訟終結，應從廣義解釋，包括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及執行程序終結在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682號裁判要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本件異議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裁定，為擔保假扣押曾提供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340萬元，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嗣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等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書、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民事聲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本院113年11月12日函、本院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等件為證，堪認兩造間之假扣押執行程序已終結，本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訴訟終結」之要件。異議人於撤回假扣押執行與撤銷假扣押裁定後，續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有本院民事庭114年5月23日函可據。從而，相對人因前開假扣押執行所受之損害已往後確定不再發生，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行使權利請求賠償，異議人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為由，聲請本院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即屬有據。復查無相對人對於異議人提起訴訟或聲請支付命令等行使權利事件，是異議人聲請返還擔保金即提存物，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洵屬有據，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88號

異  議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代  理  人  胡述民  



相  對  人  創益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長安  

相  對  人  張愛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提存物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

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存字第一九一四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

擔保金面額新臺幣350萬元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

債票，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之3條及第240條之4條第1

    、2、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

    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

    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無理由

    ，而送請本院裁定，符合上開法律規定，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暨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聲請人與相對人等間假

    扣押事件，前經本院以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民事裁定

    准許異議人以相當之擔保為相對人等供擔保後，得對於渠等

    之財產於一定金額範圍內為假扣押在案。嗣後異議人以本院

    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

    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新臺幣（下同）340萬元，並聲請假

    扣押強制執行訖。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

    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

    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

    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茲因本案已

    無假扣押之必要，且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

    銷上開假扣押裁定，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

    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取回上開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

    914號提存書所提存之擔保物，異議人已向本院聲請通知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

    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為

    此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10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請准

    予裁定返還擔保物聲請人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

    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3

    50萬元。異議人因前曾以取得勝訴判決結果向本院提存所聲

    請取回提存物作業未獲同意，為此請准予裁定本案聲請返還

    提存物，俾利異議人辦理取回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

    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

    金額350萬元之擔保物。　　

三、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

    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

    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

    第106條自明。所謂訴訟終結，應從廣義解釋，包括撤銷假

    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及執行程序終結在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

    抗字第682號裁判要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本件異議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

    號裁定，為擔保假扣押曾提供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

    類第六期債票，面額340萬元，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

    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又前開公債

    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

    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

    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

    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

    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

    面額350萬元在案。嗣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

    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等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

    字第1210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本院1

    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

    516號提存書、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

    、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民事聲請撤回假扣押

    強制執行狀、本院113年11月12日函、本院113年度司全聲字

    第105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等件為證，堪認兩造間之假扣押

    執行程序已終結，本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

    「訴訟終結」之要件。異議人於撤回假扣押執行與撤銷假扣

    押裁定後，續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

    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114

    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有本院民事庭114年

    5月23日函可據。從而，相對人因前開假扣押執行所受之損

    害已往後確定不再發生，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行使權利

    請求賠償，異議人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為由，聲請

    本院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即屬有據。復查

    無相對人對於異議人提起訴訟或聲請支付命令等行使權利事

    件，是異議人聲請返還擔保金即提存物，經核並無不合，應

    予准許。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洵屬有據，應由本院將

    原裁定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

    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88號

異  議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代  理  人  胡述民  



相  對  人  創益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長安  

相  對  人  張愛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提存物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一百零九年度存字第一九一四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擔保金面額新臺幣350萬元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之3條及第240條之4條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5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17號裁定，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符合上開法律規定，合先敘明。

二、本件聲請暨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即聲請人與相對人等間假扣押事件，前經本院以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民事裁定准許異議人以相當之擔保為相對人等供擔保後，得對於渠等之財產於一定金額範圍內為假扣押在案。嗣後異議人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新臺幣（下同）340萬元，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訖。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茲因本案已無假扣押之必要，且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為取回上開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所提存之擔保物，異議人已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為此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10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請准予裁定返還擔保物聲請人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350萬元。異議人因前曾以取得勝訴判決結果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物作業未獲同意，為此請准予裁定本案聲請返還提存物，俾利異議人辦理取回於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乙案所提存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金額350萬元之擔保物。　　

三、按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前開規定，於其他依法令供訴訟上之擔保者準用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 款、第106條自明。所謂訴訟終結，應從廣義解釋，包括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及執行程序終結在內，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682號裁判要旨可資參照。　　

四、經查，本件異議人主張其前依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裁定，為擔保假扣押曾提供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1年度甲類第六期債票，面額340萬元，並以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事件提存在案，並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又前開公債經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以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90年度甲類第8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又前開公債再經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准予異議人聲請變換，現以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面額350萬元在案。嗣異議人已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已撤銷上開假扣押裁定等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04年度司裁全字第1210號裁定、本院104年度存字第4262號提存書、本院106年度聲字第13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6年度存字第3516號提存書、本院109年度聲字第362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本院109年度存字第1914號提存書、民事聲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本院113年11月12日函、本院113年度司全聲字第105號裁定與確定證明書等件為證，堪認兩造間之假扣押執行程序已終結，本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訴訟終結」之要件。異議人於撤回假扣押執行與撤銷假扣押裁定後，續向本院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業經本院114年度司聲字第384號行使權利事件，於114年4月21日通知相對人等行使權利在案，有本院民事庭114年5月23日函可據。從而，相對人因前開假扣押執行所受之損害已往後確定不再發生，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行使權利請求賠償，異議人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為由，聲請本院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即屬有據。復查無相對人對於異議人提起訴訟或聲請支付命令等行使權利事件，是異議人聲請返還擔保金即提存物，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洵屬有據，應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范智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鄭玉佩 



